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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暨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权益被动稀释触及

1%

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2025年8月1日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38.79元/股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85.06万股

限制性股票登记人数：107人

授予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夏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厦控

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振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振鳞” ）、夏挺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稀释至73.98%，被动触及1%整数倍。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了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5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

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2、2025年6月13日，公司在内部OA系统对激励对象名单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自2025年

6月13日起至2025年6月23日止，在公示期间，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人事行政部未收到对本

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

编号：2025-029）。

3、2025年6月3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并于2025年7月1日披露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32）。

4、2025年7月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二、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情况

1、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5年7月9日。

2、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38.79元/股。

3、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4、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和数量：首次授予激励对象107人，首次授予数量85.06万股，具体数

量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权

益数量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股本总额的比例

张波杰 董事会秘书 2.10 2.2523% 0.0339%

核心骨干人员（共106人） 82.96 88.9747% 1.3381%

预留部分 8.18 8.7731% 0.1319%

合计 93.24 100.00% 1.5039%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本激励

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0%。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

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00%。（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5、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本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本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本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本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本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本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若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前授予， 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

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一致。 若预留部分在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披露之后授予，则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预留授予的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 公司将按本激

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股票红利、 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

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6、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6.1�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6.1.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6.1.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6.1.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6.1.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6.1.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6.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若激励对象对上述情形负有个

人责任的，则其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6.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6.2.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6.2.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6.2.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6.2.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6.2.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2.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某一激励对象出现上述第6.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该激励对象

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6.3�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 2025-2027�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

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 本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4年营业收入或扣非后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

营业收入或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4年营业收入或扣非后净利润为基数，2026年

营业收入或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4年营业收入或扣非后净利润为基数，2027年

营业收入或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60%

注：1、上述“营业收入或扣非后净利润”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合并口径营业收入或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业绩考核指标不考虑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

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前授予， 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

度业绩考核与首次授予保持一致；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后授予，则

预留部分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6年-2027年两个会计年度，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4年营业收入或扣非后净利润为基数，2026年营业收入

或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

预留授予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4年营业收入或扣非后净利润为基数，2027年营业收入

或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60%

业绩完成度与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情况如下：

业绩完成比例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A≥100% X=100%

80%≤A＜100% X=A

A＜80% X=0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若各解除限售期内，公司

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指标的80%，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

得解除限售；若公司当期业绩水平达到上述业绩考核指标的80%，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即为业绩完成

度所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X），激励对象当期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6.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组织实施。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 、

“良好” 、“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个人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100% 80% 60% 0%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个人层面

解除限售比例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评价结果达到“优秀” ，则激励对象按照

本激励计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其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

评价结果达到“良好” ，则激励对象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其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80%；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评价结果达到“合格” ，则激励对象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比例

解除限售其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60%；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考核结果为 “不合

格” ，则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激励对象不能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三、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情况与公示情况的一致性说明

鉴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部分限制性

股票，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有权将离职员工或放弃参与员工的限制性股

票份额调整到预留部分或在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权益总数为

93.24万股， 授予的权益总数不变，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11人调整为107人， 首次授予权益由

88.11万股调整为85.06万股，预留权益数量由5.13万股调整为8.18万股。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未发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的情形。 本次

授予并登记完成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于2025年7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

载的《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首次

授予日）》完全一致。

四、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经核实，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7月24日出具了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验资

报告（天健验【2025】207号），审验了公司截至2025年7月9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公司向符合

授予条件的 107名激励对象授予85.06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人民币38.79�元/股，认购资金金额

合计人民币32,994,774.00元。 实际出资中，107位激励对象全部认购， 实际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50,600.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2,850,600.00元。 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5年7月9日止，贵

公司已收到107名激励对象以货币缴纳出资额人民币 32,994,774.00元。 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捌

拾伍万零陆佰元(￥850,6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32,144,174.00元。

六、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7月9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5年8月1日。

七、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46,500,000 75.00% 850,600 47,350,600 75.34%

首发前限售股 46,500,000 75.00% 46,500,000 73.98%

股权激励限售股 850,600 850,600 1.3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500,000 25.00% 15,500,000 24.66%

三、总股本 62,000,000 100.00% 850,600 62,850,600 100.00%

注：（1） 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所致。

八、收益摊薄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 按最新股本62,850,600股摊薄计算，2024年度公司每股收益为

0.9877元/股（备注：按照2024年年度报告数据进行估算所得）。

九、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2,000,000股增加至62,850,600股。 本次限制

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夏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振鳞、夏挺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不变，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稀释至73.98%，被动触及1%整数倍。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夏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宁波振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夏

挺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长石东街东5幢、 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

永丰路128号39幢102-414室（住所申报承诺试点区）、浙江省宁波市镇海

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8月1日

权益变动过程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85.06万股，本次限制

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夏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振

鳞、 夏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75.00%稀释至

73.98%，被动触及1%整数倍。

股票简称 夏厦精密 股票代码 001306

变动方向 上升□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请注明）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 （请注

明）比例（%）

A股 被动稀释 1.02

合计 - 1.0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

□

√（股权激励登记完

成后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自有资金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其他

不涉及资金来源

□

□

□（请注明）

√

银行贷款

股 东 投 资

款

□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4,650.00 75.00 4,650.00 73.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4,650.00 75.00 4,650.00 73.98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交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的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

□

√

十、实施股权激励所筹集资金的用途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筹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十一、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的单位成本=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授予价格，其中，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授予日收盘价。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 根据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激励成

本。 根据测算，2025-2028年股份支付费用摊销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限制性股票摊销成本 2025年度 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8年度

2,928.�62 951.80 1,317.88 512.51 146.43

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费用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

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上述费用摊销

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情况初步预估，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费用的

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

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

于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十二、备查文件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921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

2025-056

债券代码：

128120

债券简称：联诚转债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触及

1%

及

5%

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次权益变动系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转债转股，导致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郭元强先生及一致行动人翠丽控股有限公司 （JADE� BEAUTY� HOLDINGS� LIMITED）

（以下简称“翠丽控股” ）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权益变动前后上述股东持股数量无变化，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1%及5%整数倍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郭元强

翠丽控股有限公司（JADE�BEAUTY�HOLDINGS�LIMITED）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8�号交易广场第三期 19�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7月29日

权益变动过程

1、2022年3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导致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1）。截至 2022年3月23日，郭元强先生及翠丽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合计34,631,995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6.30%。

2、郭元强先生于 2023�年 4�月 25�日至 2023�年 10�月 24�日期间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118,0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54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3年10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

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

3、郭元强先生于2024�年5月23日、5月24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250,000�股， 占当时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0.191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0）。

4、截至2025年7月29日，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 A股股份数增加

14,006,920股，因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831,999股，公司总股本

由 131,683,216股 （2022年3月23日收盘后） 增加至144,858,137股

（2025年7月29日收盘后），郭元强先生及翠丽控股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

例由26.30%被动稀释降至24.85%，触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9�号

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规定的1%

及5%的整数倍标准。

股票简称 联诚精密 股票代码 002921

变动方向 上升□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请注明）股数

（万股）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请注明）

比例（%）

A股

郭元强先生及翠丽控股： 持股数量不

变，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发

生变化，持股比例被稀释。

被动稀释1.45%

合计 / 被动稀释1.4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元强及一致行

动人翠丽控股持股比例被稀释。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

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郭元强持有股份 2,527.1996 19.19% 2,663.9996 18.3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31.7999 4.80% 665.9999 4.6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95.3997 14.39% 1,997.9997 13.79%

翠丽控股持有股份 935.9999 7.11% 935.9999 6.4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35.9999 7.11% 935.9999 6.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有股份 3,463.1995 26.30% 3,599.9995 24.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67.7998 11.91% 1,601.9998 11.0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95.3997 14.39% 1,997.9997 13.79%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元强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翠丽控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

: ST

八菱 公告编号

:2025-060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30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3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 一 9:25，9:30 一 11:30 和 13:00 一 15:00； 通 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30日9:15一15:00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的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高新区高新大道东段21号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瑜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95,340,061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33.6497%。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65人， 代表股份22,210,14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8389%。

综上，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6人， 代表股份

117,550,2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488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168人， 代表公司股份23,630,77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3403%。

3．其他人员出席的情况

公司的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部分监事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451,4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0%；反对18,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

79,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531,9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819%；反对18,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00%； 弃权79,900股（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即日起，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或者监事，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

公司现任第七届监事会终止履职，全体监事自动解任，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同时废止。 公司监事离任

后，仍在公司从事其他方面工作。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512,0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5%；反对25,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

12,3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592,5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383%；反对25,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096%； 弃权12,300股（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1%。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98,9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13%；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弃权

72,3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79,4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597%；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343%； 弃权72,300股（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并更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98,9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13%；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弃权

72,3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79,4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597%；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343%； 弃权72,300股（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0%。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98,3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8%；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弃权

72,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78,8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572%；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343%； 弃权72,900股（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85%。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91,3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8%；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弃权

79,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71,8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276%；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343%； 弃权79,900股（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91,3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8%；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弃权

79,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71,8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276%；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343%； 弃权79,900股（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1%。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80,9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0%；反对90,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弃权

79,3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61,4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836%；反对90,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809%； 弃权79,300股（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56%。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87,1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3%；反对90,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弃权

73,1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67,6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098%；反对90,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809%； 弃权73,100股（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93%。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57,2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58%；反对90,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

102,1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37,7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1833%；反对90,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847%；弃权102,1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21%。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86,5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7%；反对91,4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弃权

72,3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67,0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073%；反对91,4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868%； 弃权72,300股（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86,3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6%；反对91,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4%；弃权

72,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66,8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064%；反对91,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851%； 弃权72,900股（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85%。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416,6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3%；反对60,7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6%；弃权

72,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97,1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4346%；反对60,7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569%； 弃权72,900股（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85%。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219,205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4%；反对258,7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1%；弃权

72,3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99,7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5993%；反对258,7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948%；弃权72,3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0%。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津贴管理制度〉并更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47,606股 （含网络投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94%；反对133,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1%；弃权

222,7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75,0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4948%；反对133,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628%；弃权222,7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24%。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陈振宇、张晋铭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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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资本公积弥补亏损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7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意见》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等文件精神，积极推动公司高质量

发展，增强投资者回报，公司依据《公司法》和财政部《关于新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企业财务

处理问题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 使用母公司法定盈余公积93,778,422.19元、 任意盈余公积

46,661,486.14元和资本公积520,784,250.21元， 三项合计661,224,158.54元用于弥补母公司截至

2024年12月31日的累计亏损，推动公司尽快达到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为公司

未来实施利润分配创造条件。 本次弥补亏损后，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母公司会计报表盈余公积

减少至0元，资本公积减少至599,534,767.17元，未分配利润由负值变为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

7月 12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根据财政部《关于新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企业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公司

就本次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事宜，特此通知债权人，提示公司债权人对其债务风险合理评估。 本次

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不涉及公司注册资本或者实收资本变更，不影响债权人现有权益。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003001

证券简称：中岩大地 公告编号：

2025-063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第二季度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

经营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5年第二季度合同订单情况

业务类型

二季度新签订单

截至报告期末

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

二季度已中标

尚未签约订单

数量

（个）

金额（万元）

数量

（个）

金额（万元）

数量

（个）

金额（万元）

工程服务 18 21,194.56 83 50,439.96 9 3,567.33

其

中

岩土工程 13 20,945.46 68 49,524.32 9 3,567.33

环境修复 0 - 1 280.13 0 -

勘察设计咨

询

5 249.10 14 635.51 0 -

材料销售 4 4,530.98 6 896.95 0 -

合计 22 25,725.54 89 51,336.91 9 3,567.33

二、重大项目履行情况

已签订合同的重大项目履行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工期 履行情况

浙江金七门核电厂

1、2号机组陆域形

成基地及处理项目

15,889.27 机械设备租赁 15个月

正在履行， 合同已签，已

完成项目施工的44.09%，

不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及

时结算与回款的情况，交

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不

存在重大变化。

三、特别提示

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 且未经审计， 因此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仅供投资者参阅，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公告编号：

2025-058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田汽车1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15,746,5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82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董事武锡斌受董事长常瑞书面委托，

并经过半数董事推举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含视频方式）；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含视频方式）；

3、董事会秘书、监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4、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追加2025年度向关联方提供关联担保计划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3,592,812 94.4294 60,529,667 5.4250 1,624,066 0.1456

上述议案1的表决情况为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不回避表决时的表决情况，若北京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756,966,412股， 同意比例92.4121%； 反对票数

60,529,667股，反对比例7.3896%；弃权票数1,624,066股，弃权比例0.198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追加2025年

度向关联方提供

关联担保计划额

度的议案

750,697,162 92.3536 60,529,667 7.4465 1,624,066 0.1999

(以上数据，单位为股)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3,233,860,362股）、 常瑞

（135,900股）等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姜德诚、韦沛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

2025-055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

家药监局” ）签发的美索巴莫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通用名称 美索巴莫注射液

主要成份 美索巴莫

剂型 注射剂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3类

规格 10ml：1g

受理号 CYHS2401003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54988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2030年07月28日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

生产企业

名称：浙江北生药业汉生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高科技工业园区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美索巴莫注射液主要用于急性骨骼肌疼痛或不适症状的治疗。公司于2024年4月获得美索巴莫注射

液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

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美索巴莫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管线。 由于医药行业的特殊性，药

品的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体销售情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688231

证券简称：隆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9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无锡国联产业升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8.73%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7.94%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无锡国联产业升级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20200MA1Q24E11H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30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无

锡国联产业升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联产投” ）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暨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7月29日，国联产投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952,738股，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由21,556,321股减少至19,603,58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8.73%减少至7.94%，权益变

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无锡国联产业升级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21,556,321 8.73 19,603,583 7.94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

2025/6/5-�

2025/7/29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国联产投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督促其严

格遵守相关减持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权益变动为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